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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德国和科威特：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第 2042(2012)、2043(2012)、2118(2013)、2139(2014)、2165(2014)、

2175(2014)、2191(2014)、2209(2015)、2235(2015)、2249(2015)、2254(2015)、

2258(2015)、2268(2016)、2286(2016)、2332(2016)、2336(2016)、2393(2017)、

2401(2018)和 2449(2018)号决议，以及 2011 年 8 月 3 日(S/PRST/2011/16)、2012

年 3 月 21 日(S/PRST/2012/6)、2012 年 4 月 5 日(S/PRST/2012/10)、2013 年 10 月

2 日(S/PRST/2013/15)、2015 年 4 月 24 日(S/PRST/2015/10)和 2015 年 8 月 17 日

(S/PRST/2015/15)主席声明， 

 重申坚定致力于维护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重申深为忧虑叙利亚破坏性的人道主义局势仍然严峻，叙利亚境内有 1 170

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其中 620 万人为境内流离失所者， 

 重申叙利亚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对伊德利卜省及其周围地区暴力升级到

不可接受的程度，特别是对在人口稠密地区进行不加区分的攻击，包括加强空中

轰炸和使用桶式炸弹及密集炮击表示愤慨，还对在叙利亚西北部继续军事升级的

情况下可能发生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表示震惊，且据估计叙利亚西北部有

300 万平民人口，包括 100 多万儿童，同时注意到伊德利卜省几乎一半的平民人

口为境内流离失所者， 

 表示严重关切安全理事会指认的恐怖主义团体的存在及其在伊德利卜省的

活动， 

 谴责对平民、民用物体和医疗设施，包括避免相互冲突清单上所列设施以及

该地区内联合国支助的设施发动攻击，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的痛苦，使大批人流离

失所，并在这方面，回顾各方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以及安全理事会所有

有关决议所承担的法律义务，特别是必须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物体、医疗设

施的攻击以及对学校的攻击，强调指出必须结束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以及侵犯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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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人权行为不受惩罚现象，重申必须将那些在叙利亚犯下此种违反行为和侵犯践

踏行为的行为人或对其负有其他责任的人绳之以法， 

 重申会员国必须确保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遵守国际法，特别

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同时重申决心解决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基地组织和努斯拉阵线，以及

被安全理事会指认的所有其他与基地组织或伊黎伊斯兰国及其他恐怖主义团体

有关联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所带来的威胁的所有方面， 

 重申对叙利亚各地继续缺乏人道主义准入深感关切，并为此回顾其第 2449

号决议，其中要求各方根据联合国对叙利亚全境的需求评估，允许联合国及其执

行伙伴的人道主义车队，包括医疗和手术用品享有安全、畅通无阻和持续的准入，

回顾各方有义务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有关规定并回顾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指

导原则，强调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时必须奉行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原则，并

回顾人道主义援助能送达预定对象手中这一点十分重要， 

 强调指出必须进行冲突降级且遵守停火协定，并充分执行第 2254(2015)、

2268(2016)和 2401(2018)号决议，作为实现全国范围内全面停火的步骤，并强调

各方须遵守对现有停火协议的承诺，而且根据国际人道法，提供对平民生存至关

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必须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 

 表示注意到安全理事会文件 S/2018/852 所转达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商定的谅解备忘录， 

 对其第 2139(2014)、2165(2014)、2191(2014)、2254(2015)、2258(2015)、

2268(2016)、2332(2016)、2393(2017)、2401(2018)和 2449(2018)号决议未得到充分

执行表示愤慨，回顾第 2401 号决议要求各方毫不拖延地停止敌对行动， 

 认定叙利亚境内破坏性人道主义局势继续对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特别指出会员国有义务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接受并执行安理会的

决定， 

 1. 决定为避免伊德利卜省本已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各方应

立即停止敌对行动，自大马士革时间 2019 年 9 月 21 日中午起实施； 

 2. 要求会员国确保为反恐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在伊德利卜省采取的措

施均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在内的国际法为其规定的义

务，强调指出反恐行动不能免除武装冲突各方根据国际人道法承担的义务，包括

其区分平民与战斗人员的义务，敦促各方适用区分原则、相称原则和采取一切可

行慎防措施的义务原则，以避免并在任何情况下尽量减少对平民和平民物体的伤

害，并请秘书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任何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3. 再次要求各方，尤其是提醒叙利亚当局注意，立即遵守其根据国际法包

括适用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承担的义务，特别是尊重对平民的保护，包括

立即停止造成平民伤亡的任何不加区分的空中轰炸，并采取一切可行的慎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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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并在任何情况下尽量减少对平民，包括对儿童和民用物体的伤害，以及尊重

和保护所有医护人员和专门行使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及其交通运输工具和

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 

 4. 要求全面且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决议的所有规定，包括第

2139(2014)、2165(2014)、2254(2015)、2258(2015)、2332(2016)、2393(2017)、

2401(2018)、2449(2018)号决议，并回顾在叙利亚发生的侵犯和践踏行为有些可能

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并强调指出，对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人必

须追究责任； 

 5. 促请各方尊重并履行对现行停火协定的承诺，包括充分执行第

2254(2015)、2268(2016)和 2401(2018)号决议，还促请所有会员国对当事方施加影

响力，确保落实停止敌对行动，履行现有承诺，并支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长期

持久的全国停火，强调指出有关会员国需要作出相关保证，包括执行俄罗斯联邦

和土耳其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商定的谅解备忘录； 

 6. 强调需要建立停火监测、核查和报告机制，请秘书长尽快并至迟在本决

议通过后一个月内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提出安理会可予支持的这一机制待选

方案，鼓励会员国、包括安全理事会成员，为支持该机制而提供援助，包括提供

专家和实物捐助； 

 7. 请秘书长依照第 2254 (2015)号决议的规定，通过其斡旋以及其叙利亚问

题特使的努力，继续进行接触，以便毫不拖延地找到伊德利卜省局势的长期和持

久解决办法，并促请所有相关会员国、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支持这些努力并提供

具体援助； 

 8. 重申要求各方按照第 2449(2018)号决议的规定，允许并便利联合国及其

执行伙伴在叙利亚境内对于所要求地区及民众的安全、畅通无阻和持续的人道主

义准入，以便确保通过最直接的路线向民众送达人道主义援助，以满足基本需要； 

 9. 要求各方根据国际人道法，协助医护人员和专门行使医护职责的人道主

义人员及其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用品包括手术用具安全顺利通行，以便为所有

需要医治的人提供服务，再次要求各方确保医疗设施、学校和其他民用设施非军

事化，停止在居民区建立军事阵地，并停止攻击民用物体； 

 10. 促请各方，尤其是叙利亚当局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包括按照第 2474(2019)

号决议的规定，立即释放任何被任意拘留的人，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并提

供关于失踪人员的资料以及将死者遗体移交给其家属； 

 11. 重申若叙利亚冲突无法按第 2254(2015)号决议和 2012 年 6 月 30 日《日

内瓦公报》获得政治解决，以促进叙利亚人主导和叙利亚人自主的政治过渡，从

而结束叙利亚冲突，则人道主义局势将不会有较大且可持续的改善，还重申其支

持特使的努力，再次强调指出，叙利亚人民将决定叙利亚的未来； 

 12. 重申安理会将在发生不遵守本决议的情况时，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

进一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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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后 15天内及其后，在安全理事会第 2139(2014)、

2165(2014)、2191(2014)、2258(2015)、2332(2016)、2393(2017)、2401(2018)和

2449(2018)号决议的报告制度框架内，向安理会报告本决议执行情况和叙利亚境

内有关各方的遵守情况； 

 14.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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